推荐省模范集体、省特等劳动模范

和省劳动模范证明材料

根据《关于推荐评选吉林省模范集体、省特等劳动模范和省劳动模范的通知》精神，我单位推荐省模范集体候选对象共         个，省特等劳动模范候选对象共   名、省劳动模范候选对象

共   名，均已征得公安部门审查同意。其中，    个省模范集体候选对象，    名省特等劳动模范候选对象和    名省劳动模范候选对象中的企业负责人，以及    名农村生产经营组织负责人，均已征得发展改革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生态环境、卫生健康、应急管理、税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审查同意，注册地不在本地的相关企业（模范集体单位和企业负责人单位）已征得注册地有关部门的审查同意。其中，    个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按照管理权限已征得审计部门审查同意；    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按照管理权限已征得审计、组织人事、纪检监察等部门审查同意；    个非公企业、    个非公企业负责人已征得统战部门或工商联的审查同意；    个非公企业负责人已征得其上级党委或上级主管部门对其廉洁自律、遵纪守法等方面情况审查同意。

推荐候选对象共   名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、   名社区“两委”班子成员和   名村“两委”班子成员，均已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组织人事、纪检监察等部门审查同意。推荐个人候选对象共    名跨省（区、市）农民工，已征得其户籍所在地或工作所在地审查同意。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推荐单位名称（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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